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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ST 中服”     股票代码：000902     公告编号：2010-015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01,880,00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 39.4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31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支付 1,690 万股股份，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付 2.6 股

对价股份。同时,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及大股东汉帛（中国）有限公司承诺提

升公司业绩，2006 年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 1,000 万元，2007 年

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否则向追送股份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送 520 万股，按当时的流通股规模计算，相当于

每 10 股流通股追加 0.8 股（追加一次对价安排完成后，本承诺自动失效）。非流

通股股东以应得的股票作为股改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如触发追送条件，流通

股股东每 10 股实际可获得 3.4 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7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2007 年 1 月

25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2007 年 3 月 26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26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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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汉帛（中国）有限公司 

A、承诺提升公司业绩，2006年公司经审计

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1,000万元，2007

年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

2,000万元，否则汉帛与恒天向追送股份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追送520万股，按目前的流通股规模计算，

相当于每10股流通股追加0.8股（追加一次

对价安排完成后，本承诺自动失效）。 

B、通过转让获得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36个月后如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股份，则出售价格不低于6.00元/

股（因中国服装派发红股、转增股本、配

股、派息等情况使股份数量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时，最低减持价格将作相应除权调

整）。 

A、由于公司200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未达到公司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所承诺的2000 万元，触发了

追送对价的条件，汉帛（中国）有限公

司已根据股改承诺向追送对价股份变更

登记日登记在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追送了3,047,861股。 

B、公司2007 年度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15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每10 股转增2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前总股本为21500 万股，转增后总股

本增至25800万股，因本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自2008 年6 月4 日起，汉帛承诺

出售价格调整为5 元/股。 

2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A、承诺提升公司业绩，2006 年公司经审计

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1,000万元，2007

年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否则向追送股份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送 520 万

股（追加一次对价安排完成后，本承诺自

动失效）。 

B、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之后 12 个月内出售数量不超

过中国服装总股本的 5%，24 个月内不超过

10%。 

A、公司 200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

利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602.17 

万元，未达到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所承诺的 2000 万元，触发了追送对价

的条件，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已根据

股改承诺向追送对价股份变更登记日登

记在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追送了

2,152,135 股。 

B、履行了相关承诺。 

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将遵守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履行了相关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31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101,880,00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9.49％；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汉帛（中国）有限公司 64,793,236 64,793,236 63.60% 41.50% 25.11% 64,793,236

2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30,617,792 30,617,792 30.05% 19.61% 11.87% 29,500,177

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6,468,977 6,468,977 6.35% 4.14% 2.51% 0 

 合  计 101,880,005 101,880,005 100% 65.25% 39.49% 94,29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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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本次变动数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7,086,769 14.374% -37,086,769 0 0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64,793,236 25.113% -64,793,236 0 0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01,880,005 39.488% -101,880,005 0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156,119,995 60.511% 101,880,005 258,000,000 10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56,119,995 60.511% 101,880,005 258,000,000 100% 

三、股份总数 258,000,000 100%  258,000,000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1 汉帛（中国）有限公司 57,042,224 22.11% 0 0 64,793,236 25.11% 注 1、2

2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49,166,962 19.06%
 

23,650,000
9.17% 30,617,792 11.87% 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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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6,890,814 10.42%
 

23,650,000 
9.17% 6,468,977 2.51% 注 1、2

 合计 133,100,000 51.59% 47,300,000 18.34% 101,880,005 39.49%

注 1、由于公司 200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为 602.17 万元，未达到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承诺的 2000 万元，触

发了追送对价的条件。公司董事会确定 2008 年 4 月 28 日作为追送对价股份变更

登记日，公司股东汉帛（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股改承诺

向追送对价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追送 5,199,996 股

本公司股份，按照追送对价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3,400,000 股计算， 每 1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可获送 0.502901 股，汉帛（中

国）有限公司共计追送3,047,861股；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共计追送2,152,135

股，同时，由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26 日有 10,750,000 股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该部分股份获赠追送股份为 540,619 股；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26 日有 10,750,000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该部

分股份获赠追送股份为 540,619 股； 

注 2、2008 年 6 月 6 日，公司实施了 2007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每

10 股转增 2股，汉帛（中国）有限公司所持股本增加了 10,798,873 股；中国恒

天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本增加了 9,511,089 股；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所持股本

增加了 5,486,287 股。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10,750,000 5％ 
1 2008 年 3 月 25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10,750,000 5％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12,900,000 5％ 
2 2009 年 3 月 25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12,900,000 5％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于公司股东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所持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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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

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是    √否； 

若是，应当披露：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

原因。本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汉帛（中国）有限公司已承诺所持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自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36 个月内（即 2010 年 3 月 26 日前）不进行转让，

36 个月后如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则出售价格不低于 5.00 元/

股（因中国服装派发红股、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情况使股份数量或股东权益

发生变化时，最低减持价格将作相应除权调整）。公司控股股东汉帛（中国）有

限公司承诺若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

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

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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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是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

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29 日 

                                                                                     


